
 
2013年 11月 27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梁耀忠議員就  
“正視殘疾人士的需要 ” 

動議的議案  
 

 
經葉建源議員、王國興議員及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目前政府對殘疾人士投放的資源和支援十分不足，本會促請政

府在各個政策層面，履行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，尤其在醫療、

教育、福利、就業及交通等範疇，正視殘疾人士的需要，締造真正

共融的社會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醫療方面－  
 
(一 ) 檢討各項殘疾人士政策的殘疾定義及改革傷殘津貼的定

義，刪去該等與 ‘喪失百分之一百賺取收入能力 ’掛鈎的不
合時宜條文，並改以國際殘疾標準及評估方法；  

 
(二 ) 全面檢討及提高傷殘津貼金額，讓殘疾人士足以應付醫療

及護理等開支；  
 
教育方面－  
 
(三 ) 全面檢討融合教育政策，包括資助制度、人手編制及訓

練、考核制度、持續升學安排，以及整體文化及公眾教育，

並考慮立法保障殘疾學童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；  
 
(四 ) 讓部分過於殘舊、狹小和未能符合標準的特殊學校校舍盡

快獲得搬遷、重建、改建或改善；  
 
(五 ) 增撥資源以協助提供融合教育的中、小學及專上院校提升

硬件設施，包括改善課室和公共空間的設計，以及添置輔

助儀器如字體放大器等，以建立真正的無障礙校園；  
 
(六 ) 讓錄取較多殘疾和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校能增聘常

額教師、專業支援和輔導人員，以加強對該類學生的支援； 
 
(七 ) 加強對殘疾學生在購買、維修及保養輔助儀器上的資助和

支援服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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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加強推廣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推行手語課程，以及在電視新

聞報道中加入手語翻譯，促進聾啞人士融入社會；  
 
福利方面－  
 
(九 ) 增加殘疾人士院舍宿位及為嚴重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照

顧者津貼，保障殘疾人士在院舍或社區的生活；  
 
就業方面－  
 
(十 ) 訂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最低工資補貼；政府

及資助機構應帶頭增聘殘疾人士，以 2%為目標，並公開
各部門及機構聘請殘疾人士的情況；其他較大型公營機

構，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及機場管理局等亦應帶頭增聘殘

疾人士；  
 
交通方面－  
 
(十一 ) 擴 闊 ‘長 者 及 合 資 格 殘 疾 人 士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計

劃 ’ (‘2元乘車優惠 ’)至 12歲以下殘疾人士，以及適用於全
港專營小巴；及  

 
(十二 ) 改善現行無障礙通道及為公營交通工具設立電子路線顯

示屏和報站系統；及  
 
醫療方面－  
 
(十三 ) 讓單肢傷殘的人士同樣領取傷殘津貼；  
 
(十四 ) 增設特別傷殘津貼，其金額較現有的高額傷殘津貼為高，

以針對需要深度照顧的嚴重殘疾人士，協助他們支付有關

開支；  
 
福利方面－  
 
(十五 ) 讓殘疾人士以個人身份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；及  
 
交通方面－  
 
(十六 ) 盡快安裝港鐵月台幕門及幕門警示燈，保障視障人士、聾

人及聽障人士的安全。  


